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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    101010103333----0000512512512512    

一、 102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應注意事項。 

二、 小港區王小姐詢問：102 年度銷售土地及房屋繳納之特銷稅可否於申報該筆財

產交易所得中扣除？ 

三、 各級政府機關（含公立院校）如有銷售貨物或勞務，仍應依法報繳營業稅。 

四、 財政部回應「房市改革行動聯盟」所提訴求。 

五、 稅額試算 APP 好幫手，讓你「一指」搞定報稅。 

六、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常見之違章及疏失態樣。 

七、 生活法務通／告知+同意 合法使用個資。 

八、 向稽徵機關查詢課稅年度之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之作業時間。 

九、 稅務問答／健保被保與要保人 同戶可列扣。 

十、 綜合所得稅稅額試算輕鬆繳納回復確認沒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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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102102102102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應注意事項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應注意事項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應注意事項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應注意事項    

102 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書修訂內容重點彙整（本稅、ICA、ARE、機關團體） 申報書 頁次    修     訂     內     容 理                由 封面 將「本封面簽章效力及於本申報書全部頁次」文字修正為「營利事業於本封面簽章效力及於本申報書全部頁次」，並移至營利事業資料下方。 

酌作文字修正，以避免產生擴張簽證會計師相關責任之虞。 封面 背面 

修正「附送各項附件目錄表」為「附件目錄表」及其相關內容。 

 

本表與申報書第 10 頁下方皆屬揭露營利事業應隨申報書檢附之附件資料，爰予整併，並更名為「附件目錄表」，並將本表移至第 10 頁下方。 
 

第 1 頁 

 配合 102 年 6 月 19 日修正公布「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 22 條之 7 增訂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證券業務之所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規定，爰予修正「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免稅所得(損失)」欄位名稱，以資明確。 
第 1 頁 增訂「簽證會計師」蓋章欄位。 為解決現行文字所造成擴張簽證會計師責任之疑慮，除將封面「本封面簽章效力及於本申報書全部頁次」文字內容修正為「營利事業於本封面簽章效力及於本申報書全部頁次」外，並恢復 100 年度以前結算申報書簽證會計師於第 1 頁、第 2頁、第 14 頁及第 16 頁簽章之格式內容。 

項次 附件名稱 點收 項次 附件名稱 點收 1 自繳稅額繳款書收據   紙    6 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相關證明文件（例如：股東會會議資料、董事會會議資料…等）  2 各類所得申報書       紙 （營利事業辦理年度結算申報得免附）  7 各頁加附之明細表或計算表等  3 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證明聯       紙 （營利事業辦理年度結算申報得免附扣繳憑單、股利憑單）  8 其他各項相關文件  4 股利憑單申報書     紙 （營利事業辦理年度結算申報得免附）  9 會計師簽證申報查核報告書(可免黏貼於上方附件黏貼欄)  5 境外可扣抵稅額證明文件  紙     損益及課稅所得 
53 全年所得額(33＋34－45) 54 純益率〔53÷(04＋34)×100〕 93 國際金融(證券)業務分行(分公司)免稅所得(損失)(請附計算表) 99 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損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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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書 頁次    修     訂     內     容 理                由 第 1 頁 背面 

 

修正申報須知第十一點文字說明。 十一、會計師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簽證申報，應如期提出申報書並繳納稅款，至查核簽證報告書除網路申報案件免報准外，如每一年度代理案件在 10 件以上者，得於 5 月 31 日前報請該管稅捐稽徵機關核准延至 6 月 30 日以前提出，但以不超過其代理案件二分之一為限，並應於封面加註「查核簽證報告書於 6 月 30 日以前補送」字樣，否則視為普通申報案件處理。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電子結(決)算及清算申報作業要點」規定，採網路方式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可於 6 月30 日前將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書寄交所在地國稅局分局、稽徵所或服務處，並毋須於 5 月 31 日前報請該管稽徵機關核准。爰予修訂申報須知第十一點文字說明，以資明確。 第 2 頁 

 

二、證券及期貨交易所得(02)＝    □(一)當年度無出售持有滿 3 年以上股票之交易者，計算公式如下：          當年度證券及期貨交易所得減除以前年度損失後之餘額(02f)            元＝當年度證券及期貨交易所得(02a)         元-前 5 年證券及期貨交易淨損失於本年度減除金額(02d)        元 （附註二～四）          1.當(02f)＞0 者，以(02f)之金額填入(02)；          2.當(02f)≦0 者，以 0 填入(02)    □(二)當年度有出售持有滿 3 年以上股票之交易者，計算公式如下：          當年度證券及期貨交易所得減除以前年度損失後之餘額(02f)            元＝出售持有滿 3 年以上之股票交易所得(02g)        元＋出售持有滿 3 年以上股票以外之證券及期貨交易所得(02h)         元－前 5 年證券及期貨交易淨損失於本年度減除金額(02d)          元（附註二～四）         1.當(02f)＞(02g)＞0 者，以(02g)÷2＋【(02f)－(02g)】之金額填入(02)；         2.當(02g)≧(02f)＞0 者，以(02f)÷2 之金額填入(02)；         3.當(02f)＞0，但(02g)≦0 者，以(02f)之金額填入(02)；         4.當(02f)≦0 者，以 0 填入(02) 前 5 年證券及期貨交易淨損失減除金額明細表： 年度 證券及期貨交易淨損失 已減除金額 尚未減除餘額 截至上年度已減除金額 本年度減除金額 97     98     99     100     101     102     合計 （02b） (02c) （02d） （02e）  

配合 101 年 8 月 8 日修正公布「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7 條第 2 項、第 3 項及財政部 101 年 11 月 2 日修正發布「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修訂「二、證券及期貨交易所得」計算公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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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書 頁次    修     訂     內     容 理                由 第 2 頁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額之差額計算 二、基本稅額(09)＝〔基本所得額(07)－500,000 元〕×12％  一、配合 101 年 8 月 8 日修正公布「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3 條第 1 項第 9 款及第 8 條將營利事業基本所得額之扣除額由 200 萬元修正為 50 萬元。 二、依行政院 101 年 9 月 27 日院臺財字第 1010058943 號令規定，自 102 年度起，營利事業基本稅額之徵收率訂定為 12%，爰配合修正。 第 2 頁 背面 

一、將原第 2 頁下方附註說明移至第 2 頁背面。 二、增訂附註二文字說明「當年度證券及期貨交易所得(02a)欄、出售持有滿 3 年以上之股票交易所得(02g)欄、出售持有滿 3年以上股票以外之證券及期貨交易所得(02h)欄及國際金融(證券)業務分行(分公司)免稅所得(06a)欄係指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7條第 1項各該款當年度所得額減除當年度同款損失後之金額。」。 三、原附註二移至附註三，並修訂為「營利事業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計算其本年度應加計之證券及期貨交易所得或國際金融(證券)業務分行(分公司)免稅所得時，如有經稽徵機關核定之前 5年證券及期貨交易淨損失(02b)欄或前 5 年國際金融(證券)業務分行(分公司)淨損失(06b)欄之金額，應按損失發生年度順序，逐年依序自同款所得額中減除，本年度減除後尚有未減除餘額時，始得遞延至以後年度減除。」。 四、增訂附註四文字說明「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7 條第 3 項規定出售持有滿 3 年以上股票持有期間之計算，應採用先進先出法；其交易成本之估價，應與其依所得稅法第 44 條、第 48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46 條規定擇採之計算方法一致。」。 五、原附註三至附註五往後移至附註五至附註七。 

一、配合第 2 頁修正後「二、證券及期貨交易所得」計算公式內容，增訂附註二文字說明，以利營利事業瞭解計算公式相關內容。原附註二及以後各點依序往後順延。 二、配合 101 年 11 月 2 日修正發布之「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5 項及財政部 101 年 8 月 29 日台財稅字第 10100119890 號令規定，經稽徵機關核定之前 5 年證券及期貨交易淨損失及前 5 年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淨損失，營利事業應逐年依序減除，爰修訂附註三(原附註二)說明文字，以資明確。 三、配合前揭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7 項明定出售持有滿 3 年以上股票持有期間之計算方法，爰予增列附註四文字說明。原附註三至附註五則順延為附註五至附註七。  第 3 頁 刪除下方「經理人」及「主辦會計」蓋章欄位。 一、依「商業會計法」第 35 條前段規定，記帳憑證及會計帳簿，應由代表商業之負責人、經理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簽名或蓋章負責。 二、現行申報書封面已有營利事業及負責人簽章，並於封面加註其效力及於申報書全部頁次，是本頁規定左列人員蓋章，無實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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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書 頁次    修     訂     內     容 理                由 三、基於簡化，爰予刪除經理人及主辦會計蓋章欄位。 第 5 頁 刪除「給付外國營利事業之所得適用免稅規定明細表」。 考量給付外國營利事業之所得是否適用免稅規定可於國稅平台查詢，若有不足，稽徵機關亦可於查核時，通知營利事業提供相關資料以供核對，基於簡化，爰予刪除。  第 6 頁 薪資支出 (三) 獨資或合夥事業之高級職員月薪最高以 82,000 元為限，一般職工以 50,000 元為限，超過部分不予認定。至年節獎金部分，於其併同當年度經認定之薪資數額後，不超過上述月薪標準按支薪月數另加 2個月為基數之累積數額者，准予核實認定。 
基於便民考量，爰依財政部 102 年 1 月16 日台財稅字第 10100701560 號令規定內容，修正薪資支出項目(三)之限額標準說明內容。 修正「勞、職工退休金」項目之限制標準文字內容。 (二)非適用勞動基準法之營利事業，報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准文號：                 （97 年 1 月 4 日以後訂定職工退休辦法者免填）：訂有職工退休辦法者，在當年度已付薪資總額             元x4%限度內提列職工退休金準備。 (三)非適用勞動基準法之營利事業，報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准文號：                    （97 年 1 月 4 日以後設置職工退休基金者免填）：設置職工退休基金者，在當年度已付薪資總額             元x8%限度內提撥職工退休基金。 

97 年 1 月 4 日以後訂定職工退休辦法或設置職工退休基金者，已毋須向稽徵機關申請報備，基於簡化，爰建議刪除「勞、職工退休金」項目（二）及(三)限額標準之「報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准文號：   （97 年 1 月 4 日以後訂定職工退休辦法者免填）」欄位。  捐贈(二)欄位下方新增附註說明。 註：對政黨的捐贈，應符合政治獻金法第 19 條第 3 項第 5 款規定。【因 102 年度未辦理立法委員選舉，故以上次(101 年度)選舉的得票率為準，依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布資料，第 8 屆立法委員選舉得票率 2%以上政黨有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台灣團結聯盟及親民黨】。  
基於便民並避免申報錯誤，爰於捐贈(二)下方增訂附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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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書 頁次    修     訂     內     容 理                由 第 7 頁 修正保險費-為員工投保之團體保險之文字內容。 營利事業為員工投保之團體人壽保險、團體健康保險及團體傷害保險，其由營利事業負擔之保險費， (一)每人每月保險費合計在 2,000 元以內者×全年人數月次合計   人＝     元 (二)每人每月保險費合計超過 2,000 元者×全年人數月次合計     人＝     元 
財政部 102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10100697660號函業明確規範營利事業為員工投保得定額免視為被保險員工所得之團體保險費適用範圍，爰配合修正相關文字。 第 7 頁 修正「折舊」項目之限制標準文字內容。 (四)乘人小客車提列折舊之實際成本 86 年度以前取得者以100萬元為限，87 年度至 92 年度取得者以 150 萬元為限，自 93 年 1月 1 日起取得者以 250 萬元為限。 (五)小客車租賃業新購置之營業用乘人小客車，提列折舊之實際成本自 86 年度以前取得者以 100 萬元為限，87 年度取得以 150萬元為限，88 年 1 月 1 日起至 92 年取得者以 350 萬元為限，93 年 1 月 1 日起取得者以 500 萬元為限。 
乘人小客車之耐用年數為 5 年，屬 86 年度以前及 87 年度至 92 年度取得者，應已達耐用年限，基於簡化，爰予刪除相關說明文字。  

第 8 頁 修正第二部分：關係人負債及業主權益揭露資料之「關係人負債明細表」及「業主權益明細表」表格內容。 

 (修訂內容如第 8 頁樣張) 

基於簡化，爰「對各關係人每月平均之負債」及「每月平均業主權益」分別增訂「1月初帳面餘額×1/2」欄位，並將「1 月」至「11 月」欄位修正為填寫月底帳面餘額、「12 月」欄位修正為「12 月底帳面餘額×1/2」，依此，營利事業僅需將分類帳之各月帳面金額填入表格內即可計算出「各關係人本年度每月平均負債合計數（d）」及「本年度每月平均業主權益合計數（F）」欄位之金額。 修正填表說明： 

… 八、「本年度每月平均各關係人之負債合計數計算明細表」欄（即
d0×1/2、d1 至d11 及d12×1/2 欄），請依各月份各關係人之負債 1 月初帳面餘額及 1 月至 12 月各月底帳面餘額逐月填寫，惟「1 月初」及「12 月底」欄位請填寫帳面餘額之 1/2；所稱關係人之負債係指依查核辦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 九、「本年度每月平均業主權益合計數計算明細表」欄（即f0×1/2、f1 至f11 及f12×1/2 欄），請依業主權益 1 月初帳面餘額及 1月至 12 月各月底帳面餘額逐月填寫，惟「1 月初」及「12 月底」欄位請填寫帳面餘額之 1/2；所稱業主權益係指依…。 

配合修正「關係人負債明細表」及「業主權益明細表」表格內容，爰酌修填表說明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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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書 頁次    修     訂     內     容 理                由 十一、關係人負債如屬免依查核辦法第 5 條規定計算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之利息支出，但應依查核辦法第 7 條規定揭露相關資訊者，該關係人負債及其利息支出免予填入「各關係人本年度每月平均之負債合計數計算明細表」欄（即 d0 至 d12 欄）及…。 

 第 13 頁 一、將本頁格式由直式改為橫式，並將下方填寫說明移至本頁背面。 二、「資本公積配股金額」欄位右方增訂「資本公積發給現金」欄位，並區分為「不具出資額性質（股利）(17)」及「具出資額性質（非股利）（18）」等 2 欄。 三、增訂填寫須知第十二點文字內容。 填寫須知： 十二、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如依公司法第 241 條第 1 項規定將資本公積之一部或全部，按股東原有股份之比例發給新股或現金，發給新股部分請填入「資本公積配股金額(10)」欄位；發給現金部分，請依股東取得之現金是否具有出資額性質，分別填入「資本公積發給現金」項下之「不具出資額性質(股利)(17)」及「具出資額性質(非股利)(18)」欄位。有關資本公積之認定，以股東會議決議為準，股東會決議未載明時，以公司會計帳冊簿據紀錄為準。  

一、今(102)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多次接獲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反映，本頁透過營利事業所得稅電子申報軟體所列印之字體太小，於辦理綜合所得稅申報時，產生困擾。為能解決此問題，爰將本頁之格式由直式改為橫式，另將下方之填寫說明移至背面。 二、依財政部 101 年 8 月 17台財稅字第
10100097670 號令規定，公司依公司法第 241條第 1項規定將資本公積之一部或全部，按股東原有股份之比例發放現金，該資本公積如屬不具股東出資額性質之項目，股東因而取得之現金，應作為股東取得年度之股利所得(投資收益)。是以，爰予增列「資本公積發給現金」相關欄位及增訂填寫須知第十二點，以利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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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書 頁次    修     訂     內     容 理                由 第 14 頁 

 法定（特別）盈餘公積及可扣抵稅額變動明細等項目增加合計欄位，以利營利事業與資產負債表 3412、3413、3422、3423欄位相互勾稽。 （五） 法定（特別）盈餘公積及可扣抵稅額變動明細：  
項目 法定（特別）盈餘公積明細  可扣抵稅額明細 法定盈餘公積 提列金額（一） 法定盈餘公積 撥充資本或分配現金股利金額（二） 法定盈餘公積 彌補虧損金額（三） 法定盈餘公積餘額 (四)＝(一)－(二)－(三)  可扣抵稅額減除金額（五） 可扣抵稅額計入金額（六） 可扣抵稅額餘額 (七)＝(五)－(六) 截至上年度止 87 至 98年度 5A1 5B1 5C1 5D1  5E1 5F1 5G1 99 及以後年度 6A1 6B1 6C1 6D1  6E1 6F1 6G1 本年度 87 至 98年度 511 521 531 541  551 561 571 99 及以後年度 611 621 631 641  651 661 671 合計 87 至 98年度 711 721 731 741 751 761 771 99 及以後年度 811 821 831 841 851 861 871 
項目 特別盈餘公積提列金額（一） 

特別盈餘公積 撥充資本、分配現金股利或轉回盈餘金額（二） 
特別盈餘公積 彌補虧損金額（三） 特別盈餘公積餘額 (四)＝(一)－(二)－(三)  可扣抵稅額減除金額（五） 可扣抵稅額 計入金額（六） 可扣抵稅額餘額 (七)＝(五)－(六) 截至上年度止 87 至 98年度 5A2 5B2 5C2 5D2  5E2 5F2 5G2 99 及以後年度 6A2 6B2 6C2 6D2  6E2 6F2 6G2 本年度 87 至 98年度 512 522 532 542  552 562 572 99 及 以後年度 612 622 632 642  652 662 672 合計 87 至 98年度 712 722 732 742 752 762 772 99 及 以後年度 812 822 832 842 852 862 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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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書 頁次    修     訂     內     容 理                由 第 14 頁 修正附註八(原附註九)文字說明。 八、本年度補繳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及 102 年 4 月 1 日前核定未申請退還每次核定應退稅額 200 元以下之稅額，請填入第 23欄。」 依財政部 102 年 3 月 8 日台財稅字第10100207920 號函規定，自 102 年 4 月 l日起，應退稅款一律退還納稅義務人，惟取消退稅限額前，倘營利事業未申請退還每次核定應退金額 200 元以下之稅款，該筆稅款得於營利事業所得稅核定通知書送達日計入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於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填報於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變動明細申報表第 23 欄「其他經財政部核定項目」項下，爰配合修正附註八(原附註九)說明文字。 
 機關團體第 5 頁 

增訂「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調節說明」欄位 為利機關或團體調節「銷售貨物或勞務申報金額」與「營業稅銷售額申報金額」之差異，以減少其後續補正資料之困擾，並有助於審查人員能迅速瞭解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內容，爰於機關團體申報書第 5頁及第 5-1 頁增訂「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調節說明」。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調節說明  本年度申報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 12                     元與營業稅銷售額 13                                   元 相差 14                      元，說明如下： 營業稅銷售額  加：15 上期結轉本期預收款                            元
16 本期應收未開立發票金額                        元 

17 其  他(請附明細表或說明)                       元 說明                                                 減：18 本期預收款                               元 

19 上期應收本期開立發票金額                      元 

20 視為銷貨開立發票金額（請附明細表）             元 

21 本期溢開發票金額                                元 

22 代 收 款（請附明細表）                   元 

23因信託行為開立發票金額（請附明細表）            元 

24 其  他(請附明細表或說明)                      元 說明                                                 



中山通訊中山通訊中山通訊中山通訊 103103103103----0000512512512512    

10 

 

 

二二二二、、、、小港區王小姐詢問小港區王小姐詢問小港區王小姐詢問小港區王小姐詢問：：：：102102102102 年度銷售土地及房屋繳納之特銷稅可否於申年度銷售土地及房屋繳納之特銷稅可否於申年度銷售土地及房屋繳納之特銷稅可否於申年度銷售土地及房屋繳納之特銷稅可否於申

報該筆財產交易所得中扣除報該筆財產交易所得中扣除報該筆財產交易所得中扣除報該筆財產交易所得中扣除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依財政部 102 年函釋，個人出售房屋，繳納屬房屋部

分之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以下簡稱特銷稅)，為移轉該項資產而支付之費用，於

計算財產交易所得時，得予認列減除。又現行所得稅法明定個人出售土地免

稅，僅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須課徵綜合所得稅，故得自該財產交易所得中

列報扣除者，係屬該出售房屋部分所繳納之特銷稅，另屬出售土地部分之特銷

稅不得予以扣除，因目前正值綜合所得稅申報期間，特別提醒納稅人注意。 

     該局進一步說明，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7 類第 1 款規定，個人

出售房屋應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之成本，及因取得、改良及移

轉該項資產而支付之一切費用後之餘額計算財產交易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

惟若納稅人未申報或未能提出該筆財產交易所得相關證明文件，而由稽徵機關

依財政部頒訂標準計算財產交易所得之案件，並不適用該減除之規定。【#235】 

新聞稿提供單位：小港稽徵所 職稱：股長 姓名：朱素明 聯絡電話：（07）

8123746 分機 6070 

更新日期：2014/05/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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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各級政府機關各級政府機關各級政府機關各級政府機關（（（（含公立院校含公立院校含公立院校含公立院校））））如有銷售貨物或勞務如有銷售貨物或勞務如有銷售貨物或勞務如有銷售貨物或勞務，，，，仍應依法報繳營仍應依法報繳營仍應依法報繳營仍應依法報繳營

業稅業稅業稅業稅    

本局表示，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 1 條規定，

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應依法課徵營業稅。又同法第 6

條第 2 款規定，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有銷售貨物或勞

務者為營業人。 

  本局表示，營業稅法第 29 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得免辦營業登記，主要係

考量該等機關僅偶有銷售貨物或勞務，為資簡便，爰明定得免辦營業登記，惟

上開機關如有銷售貨物或勞務，且其預算編列方式為「附屬單位預算」者，仍

應依財政部 75 年 9 月 30 日台財稅第 7535812 號函規定之方式逐筆填具繳款書

繳納營業稅。     

  本局進一步說明，財政部鑒於編列單位預算，收入全數解繳公庫之政府機

關，其設置、人員聘用、管理及經營各方面，均必須受其組織法及有關法規規

範，其收入及支出分開編列預算，支出限於已列入預算者始能支用，收入則全

數解繳公庫，與稅捐入庫方式無異，尚非一般銷售貨物或勞務之行為，故核釋

免徵營業稅。至政府機關如係編列「附屬單位預算」，因屬自負盈虧，收入如

有賸餘始解繳公庫，核與私經濟銷售貨物或勞務之行為類似，故核釋應依法課

徵營業稅。 

  本局特別呼籲，各級政府機關（含公立院校）如有銷售貨物或勞務且其預

算編列方式為「附屬單位預算」，所收取收入未解繳國庫，因而漏未報繳營業

稅者，請儘速填具「機關團體銷售貨物或勞務申報銷售額與營業稅額繳款書」

向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自動補繳稅款，可依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

免罰。若經查獲，將依違反營業稅法第 51 條相關規定處罰。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四科 毛股長 

聯絡電話：03-3396789 轉 1233 

更新日期：2014/05/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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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財政部回應財政部回應財政部回應財政部回應「「「「房市改革行動聯盟房市改革行動聯盟房市改革行動聯盟房市改革行動聯盟」」」」所提訴求所提訴求所提訴求所提訴求    

為健全房屋市場發展，各部會配合行政院「健全房屋市場方案」14 項具體措施，就其

主管業務配合採行相關措施(例如增加提供合宜住宅及自用住宅購屋優惠貸款、採行金

融管制措施等)，針對學者昨 (8)日成立「房市改革行動聯盟」(以下簡稱房改聯盟)，

提出十大訴求及八大行動，財政部相當重視，期能廣泛蒐集各方意見，配合國家發展

適時推動稅制稅政改革，有效達成落實居住正義之政策目標。 

  財政部表示，該部配合健全房市方案已推動多項租稅及非租稅措施，與房改聯盟

訴求目標與方向應屬一致，內容說明如下: 

一、 目前已採行措施 

配合行政院健全房市政策，財政部已分別就「租稅措施」、「國有土地運用」及「金

融措施」三方面採取相關措施，並持續落實追蹤該等措施之執行情形(詳附件)。 

二、 近期進行中之改革措施 

(一) 修正特銷稅條例，將非都市土地之工業區土地納入課稅範圍 

按現行特銷稅條例規定，非都市土地(素地)尚非屬特銷稅課稅範圍，惟特銷稅實施後，

實務上發現有短期炒作「非都市土地」素地，從中獲取高額利潤，卻無任何租稅負擔

案例，有違租稅公平。鑑於非都市土地範圍甚廣，僅部分使用分區土地有短期炒作情

形，爰將有潛在短期投機炒作價值之非都市土地之工業區土地納入課稅範圍，該修法

草案業於本(103)年 3 月 10 日經立法院財政委員會(以下簡稱財委會)審查完竣，未來

法案修正通過後，將可進一步發揮抑制不動產短期投機炒作之效果。 

(二) 增加非自住房屋所有權人之持有成本 

本年 4 月 23 日財委會審查通過房屋稅條例第 5 條修正草案，將非自住之住家用房屋稅

稅率由現行 1.2%~2%，提高為 1.5%~3.6%，私人醫院、診所及自由職業事務所稅率修正

提高為 3%~5%，與營業用房屋稅稅率相同。上開法案修正通過後，將增加非自住房屋所

有權人之持有成本，惟對於公益出租人之房屋稅率，仍維持按住家用稅率 1.2%核課。 

三、 未來將積極研議房地合一課稅制度之建置 

有關房地合一課稅，各界主要關注焦點在於房地之交易所得課稅問題，過去財政部曾

有相關研析及提案，惟社會各界多有不同意見，且牽涉中央及地方財政問題，並涉及

憲法修正或解釋、土地稅法、所得稅法、平均地權條例、財政收支劃分法等法律修正，

尚須配合社會經濟發展及國家財政狀況，就租稅公平、經濟效率、政府稅收、市場影

響等面向，審慎評估並研議相關配套措施，改革工程浩大。該部刻蒐集各方意見中，

並委託專家學者深入研究，預計於本年下半年舉辦座談會，屆時會將房改聯盟之建議

納入討論內容，彙總各界意見後，適時提出方案，循序推動，以落實租稅公平及居住

正義政策目標。 

  財政部進一步說明，為落實居住正義，維護租稅公平，該部除賡續執行相關合理

調整不動產租稅負擔及加強查核等措施外，亦將持續觀察國內房地產市場發展情形，

適時調整或採行必要之因應措施。未來也將整合相關政府資源，於網頁建置「政府協

助青年購屋租屋平台專區」，定期公告相關改革或優惠措施，協助青年更方便取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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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買屋或租屋資訊或政府補貼措施，並讓社會各界瞭解政府為落實健全房市政策的努

力方向。  

新聞稿聯絡人：賴科長基福 

聯絡電話：23228147 

附件如下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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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清查農舍用地加強清查農舍用地加強清查農舍用地加強清查農舍用地、、、、查緝查緝查緝查緝
不動產炒作投機不動產炒作投機不動產炒作投機不動產炒作投機 

� 清查農舍土地違規
使用，改課地價稅 

� 查核不動產短期頻
繁交易、大額交易及預售
屋(含紅單)轉售，按實價
課徵綜所稅。 

� 合理化房屋稅負合理化房屋稅負合理化房屋稅負合理化房屋稅負    
� 函請各地方政府覈
實評定房屋標準價格。 

� 增加非自住房屋所
有權人之持有成本 

� 提高個人出售房屋未申提高個人出售房屋未申提高個人出售房屋未申提高個人出售房屋未申
報財產交易所得核定標準報財產交易所得核定標準報財產交易所得核定標準報財產交易所得核定標準 

� 臺北市高級住宅依
房屋評定現值 48%計
算，新北市部分地區提高
為 33%計算。 

� 房地總成交金額達
一定金額以上，按房屋售
價 15%計算所得額。 

� 復徵空地稅復徵空地稅復徵空地稅復徵空地稅、、、、限縮供公共限縮供公共限縮供公共限縮供公共
使用之私有土地及路外停使用之私有土地及路外停使用之私有土地及路外停使用之私有土地及路外停
車場不得適用地價稅優惠車場不得適用地價稅優惠車場不得適用地價稅優惠車場不得適用地價稅優惠
稅率稅率稅率稅率    

� 加重空地地主持有
成本，促進都市土地利
用，增加建築用地供給。 

� 限縮地價稅優惠，防
止財團養地。 

� 開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開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開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開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 針對移轉持有未滿
2 年非自用住宅之不動
產，課徵 10%或 15%特種
銷售稅。 

� 擴大非都市土地之
工業區土地為課稅範圍。 

� 洽請公股銀行辦理青洽請公股銀行辦理青洽請公股銀行辦理青洽請公股銀行辦理青

年安心購屋優惠貸款年安心購屋優惠貸款年安心購屋優惠貸款年安心購屋優惠貸款    

� 降低青年人購屋

壓力及減輕房貸負

擔。 

� 公股銀行調降房貸貸公股銀行調降房貸貸公股銀行調降房貸貸公股銀行調降房貸貸

款成數款成數款成數款成數，，，，落實房貸之落實房貸之落實房貸之落實房貸之

管制措施管制措施管制措施管制措施    

� 配合中央銀行政

策，調降特定地區第

2 戶以上購屋貸款成

數，並增訂土地抵押

貸款條件限制，以抑

制房價上漲。 

財政部健全房市相關措施財政部健全房市相關措施財政部健全房市相關措施財政部健全房市相關措施    

� 停止標售停止標售停止標售停止標售 500500500500 坪以上坪以上坪以上坪以上

國有土地國有土地國有土地國有土地    

� 建立國有土地售後買建立國有土地售後買建立國有土地售後買建立國有土地售後買

回機制回機制回機制回機制 

� 提高國有土地出

售後之利用效率，避

免財團及建商養地、

囤地。 

� 提供國有土地興建社提供國有土地興建社提供國有土地興建社提供國有土地興建社

會住宅會住宅會住宅會住宅 

� 配合各級政府機

關興建社會住宅政

策，提供所需國有土

地。 

� 參與都市更新參與都市更新參與都市更新參與都市更新 

� 配合都市規劃政

策，積極參與都市更

新。 

� 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    

� 開發大面積國有

非公用土地，挹注國

庫且可適度增加房市

供給。 

國有土地運用 租稅措施 金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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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健全房市相關措施財政部健全房市相關措施財政部健全房市相關措施財政部健全房市相關措施    

行政院為健全房市，提出「因地因人制宜」、「溫和有效」、「健全穩定」、

「社會公平」、「資訊透明」及「相關配合措施」等 6 大原則執行健全房市政

策，財政部配合上述 6 項原則，已採取下列措施： 

一一一一、、、、    租稅措施租稅措施租稅措施租稅措施    

((((一一一一) ) ) ) 加強清查農舍用地加強清查農舍用地加強清查農舍用地加強清查農舍用地、、、、查緝不動產炒作投機查緝不動產炒作投機查緝不動產炒作投機查緝不動產炒作投機    

1.請各地方稅稽徵機關加強清查農舍所在土地是否違規使用或與農業經營無關，

經統計 98 年 7 月至 103 年 3 月底清查成果，計 4萬 7,469 筆，依法改課地價稅

補徵稅額約 2.09億元。 

2.請各地區國稅局針對不動產短期頻繁交易、大額交易及購置預售屋(含紅單)於

所有權移轉登記前轉售者，加強查核，按實價課稅，維護租稅公平，減少房市投

機。自 99 年 10 月至 103 年 3 月底，已查獲 3,073 件，補徵綜合所得稅約 26.73

億元。 

((((二二二二))))    合理化房屋稅負合理化房屋稅負合理化房屋稅負合理化房屋稅負    

1.覈實評定房屋現值    

（1）函請各地方政府覈實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另邀集各地方稅稽徵機關會商討論

獲致共識，請各直轄市、縣(市)檢討房屋稅稅負之合理性，並請臺北市稅捐

稽徵處檢討研擬房屋標準價格之調整方式，供其他縣市參考。新北市等 5縣

(市)業於 100 年調整房屋標準價格，使 101 年期房屋稅開徵查定稅額較 100

年期增加 15.61億元；宜蘭縣等 4 縣業於 101 年調整房屋標準價格，使 102

年期房屋稅開徵查定稅額較 101 年期增加 2.01億元；臺南市等 12縣(市)業

於 102 年調整房屋標準價格，預計使 103 年期房屋稅開徵查定稅額較 102 年

期增加 1.04億元；截至 103 年 4 月底，臺北市及高雄市業於 103 年調整房屋

標準價格，預計使 104 年期房屋稅開徵查定稅額較 103 年期增加 8.07億元。 

（2）發函促請地方政府合理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及對自住及非自住住家用房屋訂定

差別房屋稅徵收率。 

2.增加非自住房屋所有權人之持有成本 

103 年 4 月 23 日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審查通過房屋稅條例第 5 條修正草案，已將

非自住之住家用房屋稅稅率由現行 1.2％~2％，提高為 1.5％~3.6％，私人醫

院、診所及自由職業事務所稅率修正提高為 3％～5％，與營業用房屋稅稅率相

同。上開法案修正通過後，將增加非自住房屋所有權人之持有成本。 

    ((((三三三三) ) ) ) 提高個人出售房屋未申報財產交易所得之核定標準提高個人出售房屋未申報財產交易所得之核定標準提高個人出售房屋未申報財產交易所得之核定標準提高個人出售房屋未申報財產交易所得之核定標準    

1.個人出售房屋未申報或已申報而未能提出證明文件之財產交易所得標準，臺北

市由 98 年度依房屋評定現值之 29%提高至 99 年度 37%、100 年度 42％、101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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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 48%，新北市部分地區則由 98 年度 16%提高至 99 年度 21%、100 年度

28%、101 年度 28%、102 年度 33%，其他直轄市及部分縣(市)亦適度調整，以反

映房屋交易市況。 

2. 102 年度起新增稽徵機關僅查得或納稅義務人僅提供交易時之實際成交金額，

而無法證明原始取得成本，如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以查得之實際房地總成

交金額，按出售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占公告土地現值及房屋評定現值總額之比例

計算歸屬房屋之收入，再以該收入之 15%計算其出售房屋之所得額： 

(1)臺北市或新北市，房地總成交金額 8千萬元以上。 

(2)臺北市及新北市以外地區，房地總成交金額 5千萬元以上。 

((((四四四四) ) ) ) 復徵空地稅復徵空地稅復徵空地稅復徵空地稅、、、、限縮限縮限縮限縮供公共使用之私有土地及供公共使用之私有土地及供公共使用之私有土地及供公共使用之私有土地及路外停車場不得適用地價稅優惠稅率路外停車場不得適用地價稅優惠稅率路外停車場不得適用地價稅優惠稅率路外停車場不得適用地價稅優惠稅率    

1. 本部與內政部於 100 年 1 月 26 日會銜發布廢止有關空地稅暫停徵措施，各地

方政府可本於權責徵收空地稅。 

2. 99 年 5 月 7 日修正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9 條，將無償供公共使用之私有土地得免

徵地價稅之規定，修正為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始得免稅，以防杜投機。 

3. 本部於 100 年 6 月 9 日函轉知各相關機關，依停車場法規定申請核准設置之臨

時路外停車場用地，不再准予適用 10‰優惠稅率課徵地價稅，改依 15‰至 55‰之

累進稅率，以避免財團養地，引發社會負面觀感。 

((((五五五五) ) ) ) 開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開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開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開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對於所有權人銷售持有 2 年以內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及「依法得核發建造

執照之都市土地」，按銷售價格依下列稅率課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持有期間未超過 1 年者，稅率 15％。 

(2)持有期間超過 1 年在 2 年以下者，稅率 10％。 

2.自 100 年 6 月 1 日特銷稅實施，截至 103 年 3 月底，不動產部分計核課 15,433

件，徵起稅額約 85.39 億元。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短期投機炒作已大幅減

少，已初步達成立法目的。 

二二二二、、、、    國有土地運用國有土地運用國有土地運用國有土地運用    

((((一一一一) ) ) ) 停止標售停止標售停止標售停止標售 500500500500 坪以上國有土地坪以上國有土地坪以上國有土地坪以上國有土地    

98 年 10 月 20 日起國有財產署經管 500 坪以上之國有非公用土地（可建築用及

非建築用地），除抵稅土地外，不再辦理標售。嗣 總統於 101 年 1 月 4 日公布修

正國有財產法第 53 條條文，明定無預定用途之國有非公用房地，面積未達 1,650

平方公尺者，得由本部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面積在 1,650 公尺以上者，不得標

售。 

((((二二二二) ) ) ) 建立國有土地售後買回機制建立國有土地售後買回機制建立國有土地售後買回機制建立國有土地售後買回機制    

1.臺北市、新北市位屬都市計畫地區，面積在 330 平方公尺（含）以上，得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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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於 2 年內（須經都市設計審議者為 3 年）利用（即取得建造執照並開工），即

由本部國有財產署分支機構循估價程序查估土地當時市價，地價較土地出售時高

者執行買回，低者不予買回。 

2.依國有財產法第 51 條、第 52 條之 1 第 1 項第 6 款暨同法施行細則第 55 條之 1

第 3 項第 4 款規定讓售之國有不動產，未於一定期限內（出售價款繳交完竣屆滿

4 年）依公益用途或主管機關認定有提供使用必要之用途使用，則執行買回。避

免財團、建商養地，哄抬地價。 

((((三三三三) ) ) ) 提供國有土地興建社會住宅提供國有土地興建社會住宅提供國有土地興建社會住宅提供國有土地興建社會住宅    

配合各級政府機關興建社會住宅政策，已提供台北市萬華區青年段、松山區寶清

段、文山區木柵段一小段及新北市中和區秀峰段、三重區同安厝段、三重區大同

段共 6 處國有土地，面積合計 3.2289 公頃，做為規劃興建社會住宅地點。 

((((四四四四) ) ) ) 參與都市更新參與都市更新參與都市更新參與都市更新    

國有土地配合都市更新政策，積極參與都市更新，適度增加房市供給，因應市場

需求。截至 103 年 4 月底止，累計已參與民間發起之都市更新事業範圍內國有土

地案件 1,223 件，其中國有非公用土地已參與選配更新後房地計 60 件，預計可

取得 544 戶建物、608 個停車位及領取權利金 8億 8,638萬餘元。已分回 36 戶

建物、35 個停車位。 

((((五五五五) ) ) ) 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    

以招標設定地上權方式開發大面積國有非公用土地，國家除能保有土地所有權

外，並可收取權利金及租金挹注國庫且可適度增加房市供給，99 年至 102 年共

列標 103 宗國有土地，計標脫 37 宗，面積 8.6529 公頃，決標權利金計 141 億

4,958 萬元。另 102 年 9 月 26 日公告招標「活化資產永續財政方案」指標性開

發案件之臺北學苑及中崙眷舍案，面積約 1.33 公頃，11 月 28 日開標結果，由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得標，決標權利金 141億 6,800萬元。103 年預計辦

理 4批公告招標案，第 1批公告招標 12宗土地，於 4 月 15 日開標，標脫 5宗，

面積 2.12 公頃，決標權利金 12億 6,649萬元。 

三三三三、、、、    金融措施金融措施金融措施金融措施    

((((一一一一))))洽請公股銀行辦理青年安心購屋優惠貸款洽請公股銀行辦理青年安心購屋優惠貸款洽請公股銀行辦理青年安心購屋優惠貸款洽請公股銀行辦理青年安心購屋優惠貸款    

協調公股銀行於 99 年 12 月 1 日開辦青年安心成家購屋貸款，每戶最高貸款金額

500萬元，最長期限 30 年，協助無自有住宅家庭購置住宅，減輕民眾購屋壓力。

截至 103 年 4 月底，8 家公股銀行累計撥貸 135,601 戶、金額 4,844億餘元。 

((((二二二二) ) ) ) 協調公股銀行調降房貸貸款成數協調公股銀行調降房貸貸款成數協調公股銀行調降房貸貸款成數協調公股銀行調降房貸貸款成數，，，，落實房貸之管制措施落實房貸之管制措施落實房貸之管制措施落實房貸之管制措施    

配合中央銀行政策，協調公股銀行調降大台北地區第二戶以上購屋房貸成數，並

增訂土地融資、建築融資抵押貸款條件限制，以抑制房價進一步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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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稅額試算稅額試算稅額試算稅額試算 APPAPPAPPAPP 好幫手好幫手好幫手好幫手，，，，讓你讓你讓你讓你「「「「一指一指一指一指」」」」搞定報稅搞定報稅搞定報稅搞定報稅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財政部為了簡化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作業，賡續提供

稅額試算服務，而由於國人普遍持有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今年也提供 ios

及 Android 版的稅額試算 APP，納稅義務人可持行動裝置描掃信封或郵簡上的

QR Code 行動條碼，再選擇適合的版本下載安裝。APP 的功能項目有：一、查

詢是否適用本年度稅額試算服務。二、稅額試算通知書電子檔案下載。三、稅

額試算服務線上登錄回復。四、綜合所得稅申報結果查詢。 

      該局進一步說明，該 APP 提供符合稅額試算的納稅義務人於 103 年 5

月 1 日至 6 月 3 日（法定結算申報截止日 5 月 31 日適逢假日，展延至 6 月 3

日）線上登錄辦理回復確認，其登入方式有 4 種，包括自然人憑證 IC 卡、以

自然人憑證產生的代理憑證（僅提供 Android 裝置使用）、金融憑證及最簡便

的納稅義務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加稅額試算通知書上的「線上驗證碼」等 4

種，可輕鬆「一指」搞定報稅。另外，收到國稅局郵簡通知適用稅額試算的納

稅義務人，也可透過該 APP 下載稅額試算書表電子檔案，其登入方式有 3 種：

一、自然人憑證（IC 卡）。二、自然人憑證（代理憑證）。三、金融憑證。

高 雄 國 稅 局 關心 您， 如 有 報 稅軟 體操作 問 題 ，歡 迎利 用 免 付 費 電 話

0800-080-089，將有專人為您解答，如有稅務相關問題，請撥打免付費電話

0800-000-321，該局將謁誠為您服務。【#231】 

新聞稿提供單位：審查二科 職稱：稅務員 姓名：徐淑容聯絡電話：（07）

7256600 分機 7258 

更新日期：2014/05/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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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常見之違章及疏失態樣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常見之違章及疏失態樣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常見之違章及疏失態樣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常見之違章及疏失態樣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常見之違章及疏失態樣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102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已於本（103）年 5

月 1 日展開，為避免營利事業因不諳所得稅法規定或申報期間忙碌疏忽，致未

依規定申報或報繳稅款，該局乃特別針對以往轄內營利事業常常發生之主要違

章或疏失型態(詳見附表)，籲請營利事業審慎檢視其申報資料，是否有應注意

而未注意事項，以免遭致補稅裁罰。 

該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再次檢視 102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資料，有

無欠缺或違漏上述事項，以免申報錯誤。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郭股長 

聯絡電話：06-2298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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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4/05/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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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生活法務通生活法務通生活法務通生活法務通／／／／告知告知告知告知++++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合法使用個資合法使用個資合法使用個資合法使用個資    

【經濟日報╱記者尹俞歡】 2014.05.12 03:41 am  
台北市某社區管委會主委，控告住戶涉嫌

竊占罪，後來檢方處分不起訴。主委收到

不起訴書後，將整份文件內容張貼在社區

公布欄，由於沒有遮蔽住戶的個人資料，

反被控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台北地方法

院隨後也判該主委須拘役 20天、易科罰金

2萬元。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孫德至指出，相

較於過去的《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只保護特定行業或個人電腦裡的數位資

料，現行的《個人資料保護法》適用任何

能與個人連結的資料，如電子郵件、照片、

文章等。即使不是數位資料，也都在法律

的保護範圍內。  

孫德至說，《個資法》保護的內容是「足

以與個人相連結的資料」， 好比有人寫了

一篇文章提及個人隱私，文章被轉載後若別人足以因這篇文章內容連結到他，就

有個資法問題。但並非所有個人產製的東西都屬於個資，意即若是用代號、帳號

發表文章、讓人無法連結到作者本人，就沒有《個資法》疑慮。  

個資該如何授權使用才合法？孫德至說明，最主要的原則就是須做到「告知」與

「同意」，意即資料蒐集者必須清楚告知對方自己要取用資料，並取得對方的書

面同意。  

由於個資法規範的範圍遍及所有社會生活，告知同意原則在執行時碰上不少難

題。孫德至舉例，一般名片上都有個人資料，照理來說需要依法告知並取得對方

同意。但一般人在換名片的時候，很難向對方確認要收集這張名片多久、何時終

止、利用範圍為何，更遑論還要取得書面同意。  

另外，民眾到銀行匯款時，須填匯款人與收款人的姓名、電話、帳號，銀行在這

個過程中也會蒐集收款人的個資，照理來說也必須告知、取得同意，然而銀行若

還要經過告知同意再匯款，恐會失去匯款的便利性。這些都是目前個資法的難題。

  

 圖／經濟日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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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現今社會生活中企業與個人常會不經意的觸犯《個資法》，然而個資法自 20

12 年頒布實施後，由於法定的損害賠償金額上限僅 2萬元，一般人即使知道個資

被侵害、也鮮少提出訴訟。  

孫德至認為較務實的做法是主動確保自己的個資流向，而非被動等待法律保護。

「一定要把自己的個人資料當成是有價值的東西」，只有在本人同意的狀況下才

能為他人所用。因此一般人應儘量減少生活中不必要的個資提供，降低個資外流

的疑慮。  

若有人想要取得你的個人資料，你也可以主動要求他說明蒐集的目的、保留個資

的時間、有誰會看到這筆資料，確保個資不會輕易被第三人挪用。 

 【2014/05/12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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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向稽徵機關查詢課稅年度之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之作業時間向稽徵機關查詢課稅年度之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之作業時間向稽徵機關查詢課稅年度之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之作業時間向稽徵機關查詢課稅年度之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之作業時間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為便利納稅義務人於所得稅法定結算申報期間

辦理申報及因應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免寄發紙本之作業，特別加開櫃檯

以提供臨櫃查詢課稅年度之所得及扣除額電腦歸戶存檔資料服務。 

該局說明，102 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期間為 103 年 5 月 1 日至 6 月 3 日止，

惟查詢課稅年度之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今年提前自 103 年 4 月 28 日至 6 月 3 日

止，查詢時間為周一至周五每日上午 8：30 至下午 5：30，中午不休息，另 6

月 3 日當天延長至晚上 7 點。 

往年常有民眾臨櫃查詢攜帶證件不符，導致無法領取所得及扣除額資

料，因而引發爭端。若納稅人欲臨櫃查詢課稅年度之所得及扣除額資料服務，

必須至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臨櫃申請，申請人

應提示國民身分證正本，無國民身分證者應提示內政部核發之居留證正本，若

委託他人代申請者，代理人應提示國民身分證或居留證正本，並檢附委任書或

授權書正本及申請人國民身分證或居留證正本後查詢。如代理人所提示之申請

人國民身分證或居留證為影本，須由申請人或代理人切結與正本相符，並由稽

徵機關將該影本留存備查。 

該局指出，納稅義務人如有自然人憑證或金融憑證者，即可利用網路上

網查調，免去排隊等候之苦，請大眾多利用網路少走馬路，省時又方便。 

（聯絡人：大安分局張課長；電話 2358-7979 分機 600） 

 

更新日期：2014/05/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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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健保被保與要保人健保被保與要保人健保被保與要保人健保被保與要保人    同戶可列扣同戶可列扣同戶可列扣同戶可列扣    

【經濟日報╱稅務問答】 2014.05.12 03:41 am  
永康區楊先生問：媽媽的健保費由弟弟當要保人於任職之公司繳納，但媽媽係由

哥哥申報為受扶養親屬（弟弟自行申報），則哥哥申報綜所稅時，可否列報扣除

媽媽的健保費？  

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答覆：依納稅義務人、配偶或申報受扶養直系親屬人身保

險的保險費，被保險人與要保人應在同一申報戶內，每人每年扣除 2.4萬元，實

際發生的保險費未達 2.4萬元者，就其實際發生額全數扣除。但納稅義務人、配

偶及申報受扶養直系親屬的全民健康保險費，由同一申報戶的納稅義務人、配偶

或受扶養親屬繳納者，得不受金額限制，全數扣除。如您申報扶養直系親屬，欲

列舉扣除該直系親屬之健保費時，應符合被保險人與要保人應在同一申報戶內的

規定，倘若該直系親屬健保費不是依附在您的投保單位，而是由家裡其他兄弟姊

妹其中一人投保者，您申報所得稅時是無法列入列舉保險費扣除額。 

 【2014/05/12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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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綜合所得稅稅額試算輕鬆繳納回復確認沒煩惱綜合所得稅稅額試算輕鬆繳納回復確認沒煩惱綜合所得稅稅額試算輕鬆繳納回復確認沒煩惱綜合所得稅稅額試算輕鬆繳納回復確認沒煩惱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符合稅額試算的納稅義務人於收到或使用自然人憑證

下載 102 年度綜合所得稅稅額試算通知書表後，如核對內容無誤，只要於今

（103）年 5 月 1 日至 6 月 3 日，依規定繳稅或回復確認，即可輕鬆完成綜合

所得稅結算申報。回復確認的方式如下： 

一、繳稅案件： 

1.現金(稅款 2 萬元以下者可至便利商店繳納)或支票繳稅。 

2.晶片金融卡、自動櫃員機(ATM)、信用卡繳稅。 

3.繳稅取款委託書(請將帳號利用線上登錄或書面回覆)繳稅。 

4.活期（儲蓄）存款帳戶(限納稅義務人以憑證登入，且以本人帳戶即時扣款)

轉帳繳稅。 

二、退稅及不繳不退案件： 

1.線上登錄：透過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http://tax.nat.gov.tw）

線上登錄，退稅案件確認試算內容及退稅方式；不繳不退案件確認試算內容。 

2.書面確認：填妥國稅局寄發之確認申報書，郵寄至原寄發國稅局所屬分局、

稽徵所、服務處或就近至任一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代收。 

3.電話語音確認：納稅義務人於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以本人帳戶完成繳（退）

稅，且課稅年度選擇沿用該存款帳戶辦理退稅之退稅案件及不繳不退案件，得

撥打免付費電話（0800-000-321）語音確認試算內容。 

該局指出，稅額試算通知書等相關書表已於 4 月 24 日起陸續以掛號寄發或以

郵簡 通 知 ， 如 果 民眾仍 未 收 到， 可 至 財 政 部 電子 申 報 繳 稅服 務 網 站

(http://tax.nat.gov.tw）線上查詢是否適用稅額試算服務，如屬適用稅額試

算者，得攜帶本人身分證及印章就近之國稅局洽詢申請補發。 

新聞稿聯絡人：徵收科廖稽核 

聯絡電話：06-2223111 分機 8063 

更新日期：2014/05/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